
2026 年残疾人交通补贴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

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实施意见》，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提高残疾人福

利保障水平，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

（沪残联〔2022〕44 号）文件精神，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区残联”）

对符合条件的闵行区户籍 65 周岁以下（不含 65 周岁）人员，发放每人每月 45

元的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

2、依据充分性

《上海市人民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实

施意见》（沪府发〔2016〕15 号）要求，按照国家部署，围绕上海建设“四个

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

要求，以健全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为核心，健全残

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实施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便利和优惠政策。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的通知》（沪府办发〔2021〕15 号）要求，完善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优化残

疾人信息消费、交通出行、家庭无障碍改造等帮扶制度，继续实施残疾人交通

补贴、盲人凭有效证件免费乘坐市内公共交通政策。

残疾人交通补贴是以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为目标，以残疾人需求为导

向而制定的，制定残疾人专项福利政策，与强化残疾人社会保障、完善残疾人

社会福利制度息息相关，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福利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

项目立项依据文件主要如下：

《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沪残联〔2022〕

44 号）

3、项目必要性和重要性

通过给予残疾人交通补贴的方式减轻残疾人出行负担，鼓励残疾人走出家

门、融入社会，从而推动残疾人小康进程，让残疾人充分享受改革开放成果，



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

4、项目的可行性

（1）市残联发布的相关管理办法（沪残联〔2022〕44 号）中补贴对象、

补贴标准、申请流程均进行了明文规定。

（2）区残联和各街镇残联形成了覆盖全区残疾人服务网络，能够保障项

目的实施。

（3）区残联制定了《经费使用管理制度》、《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财务管理制度》等，能够保障项目资金的合规使用。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项目的总体目标

残疾人交通补贴坚持需求导向，待遇适度。从残疾人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

的需求入手，着力解决残疾人额外生活支出。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合

理确定保障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2、项目的具体目标

组织落实政策性补贴的发放，加强资金保障和管理，严格按照发放标准，

做好补贴资格审定、组织发放、监督管理等工作，做到补贴发放阳光透明、客

观公正、应补尽补，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

项目绩效细化如下：

产出目标：对自行申请并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按照补贴标准完成政策性补贴

的及时发放。做到应补尽补率 100%、补贴发放准确性 100%、补贴发放及时率

100%。

效益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逐步提升残疾人生活水平，完善残疾人社会

保障体系。

影响力目标：建立健全审核机制，从而能够保障项目延续且正常运行。

3、阶段性工作目标

（1）年初完成 2025 年项目支出情况清算，并提交区财政局区镇财力结算

申请表，向区财政局申请将项目资金预拨付至镇（工业区）账户。

（2）每一个月，督促各镇通过金融机构将交通补贴存入补贴资格审定合

格的残疾人账户。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

（1）2026 年度残疾人交通补贴项目预算总额 713.2 万元；

（2）2026 年度残疾人交通补贴项目系财力结算，不包括四个街道，年度

项目预算额为九个镇及莘庄工业区。

表 2 2026 年度项目预算情况明细表

项目名称

九个镇及莘庄工

业区符合条件残

疾人数量

（人）

单价（元/月） 预算资金（元）

残疾人交通补贴 13,207 45 7,132,095.00

合计 13,207 7,132,095.00

本项目补贴标准按照文件规定为 45 元/人/月，预测补贴人数时由 9 个镇、

工业区根据现有符合条件的补贴人员数量，按往年新增和外区转入我区的残疾

人增幅比例估算后上报，9 个镇、工业区预计总补贴人数 13,207 人。因此预算

资金=45 元/人/月*12 月*13,207 人=7,132,095.00 元。

2、近年项目执行情况

项目近几年预算安排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

表 3 2023-2025 年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表

年度 预算金额 执行金额 预算执行率

2023 7,352,415.00 6,700,365.00 91.13%
2024 7,043,400.00 6,520,950.00 92.58%

2025（截止

10月）
7,109,595.00 5,210,955.00 73.29%

备注： 2023年、2024年、2025 年均以财力结算方式下拨。

本项目不含闵行区 4 个街道的持证残疾人，预算编制参照的人数系由 9 个



镇、工业区每年根据现有符合条件的补贴人员数量，按往年新增和外区转入我

区的残疾人增幅比例估算后上报区残联，导致 2023、2024 年度预算与实际存

在偏差。

2026 年预算相较 2025 年增长，系因残疾人人数增长导致，2025 年按照

13,165 人编制预算，2026 年按照 13,207 人编制预算。

3、资金来源情况

2026 年度项目预算总额为 713.2 万元，均以区镇财力结算方式拨付。

区残联在每年年初对前一年项目支出情况进行清算，区财政局根据区残联

提交的财力结算数据，将项目资金拨付至镇账户，并与区残联共同会签财力结

算下放通知给各镇。每个月，由镇、街道（工业区）通过金融机构将补贴资金

划入符合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残疾人个人账户。区残联每年 2-3 次提交审定材

料报区财政局备案。

图 1 资金拨付流程图

4、成本管理情况

本项目补贴标准按照文件规定为 45 元/人/月，补贴人员每月递增及减少

的补贴人员数量变化较大，数量波动主要受到 2 个因素影响：（1）新增的评残

人员；（2）残疾人户籍迁移（转进、转出）的；残疾人死亡、注销本市户籍的。

预测补贴人数时按照 9 个镇、工业区根据现有符合条件的补贴人员数量，按往

年新增和外区转入我区的残疾人增幅比例估算后上报，9 个镇、工业区预计补贴

人数 13,207.00 人。

各镇残联、工业区网上申请

区财政局通过财力结算下达镇财政

各镇财政所（各镇财政单一账户）拨付资金



四、项目计划活动

1、项目活动内容

根据文件规定，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闵行区户籍 65 周岁以下（不含 65

周岁）人员发放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

（1）持本市核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2）持本市核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退役

军人；

（3）持本市核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伤残人民警察证》的

人民警察。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45 元。补贴从补贴对象符合条件的当月

开始按月发放。

2、实施范围和对象

（1）项目实施的范围和对象：

为本区 9 个镇及莘庄工业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2）项目利益相关方：

财政拨款部门：闵行区财政局

项目实施单位：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

项目协作单位：各镇及莘庄工业区残联，主要负责残疾人情况的排摸，补

贴人员的初审及申报。

项目受益方：各镇及莘庄工业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

3、项目实施计划

（1）工作机制

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做好残疾人交通补贴的宣传，严格残疾人证件发放管

理，做好审核工作；

各镇、街道、工业区残联及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2）项目操作流程

符合条件的人员免于申请即可享受残疾人交通补贴。本通知生效之日前,

符合条件但未申请残疾人交通补贴的,自本通知生效之日起免申即享。补贴对

象可在 “一网通办”平台查询享受交通补贴情况以及个人信息。持残疾人证

的残疾人享受交通补贴的资格条件由各区残联确认,并纳入各区发放名单;持残



疾军人证和伤残人民警察证的人员,通过数据比对后,纳入各区发放名单。户籍

所在地街镇每月将补贴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存入补贴对象账户,新增补贴对象账

户默认为本市核发社会保障卡关联的银行账户。需要修改银行账号的补贴对象,

应前往户籍所在街镇残联填写并提交《残疾人交通补贴银行账号修改申请单》,

由街镇残联对银行账号进行修改。各区残联根据补贴对象户籍迁移情况,自完

成迁移的次月起,纳入迁入地发放名单。对享受补贴期间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且需在监狱服刑的,自判决生效后次月起停发补贴,服刑期满后

符合条件的可重新享受补贴;自愿放弃享受补贴的,填写并提交《自愿放弃上海

市残疾人交通补贴承诺书》,由街镇依申请审核后,于次月终止享受交通补贴;因

年满 65 周岁的、不再具有本市户籍的 (户籍迁出本市、身故等原因)以及证件

注销的,由街镇依职权审核后,于次月终止享受交通补贴。本人信息不全或对交

通补贴免申即享有异议的,可通过 “一网通办”或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填写

并提交 《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申请审批表》,委托他人办理的还应提交委托

书 。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受理后,由所在地街镇于 7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

通过后报所在地区残联于7个工作日审核确定,并将结果告知受理申请的街镇。

受理申请的街镇应及时将审核结果告知申请人,对不予补贴的应向申请人出具

不予补贴通知书。



通过一网通办或户籍所在地镇
社区实物受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填写《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申请
审核表》，并提供身份证、户口簿、残

疾人证原件和复印件

受理告知单 不予受理决定书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街镇进行审核

7 个工作日内街镇残联作出
审核意见

7 个工作日内区残联作出审
定意见

街镇通知申请人提供账户 街镇完成资金发放

图 2 项目管理流程图

（3）其他保障措施

①由区残联召开动员会，部署闵行区残疾人交通补贴工作，要求各镇、街

道、工业区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确保相关政策落到实处；在组织、财力、

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和保障，明确工作进度，确保准时实施。

②加强政策宣传，让残疾人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爱。充分考虑残疾人

获取信息的特殊要求和实际困难，采用灵活多样形式进行宣传解读，确保残疾

人及其家属知晓残疾人交通补贴制度内容，了解基本申领程序和要求。及时做

好残疾人补贴政策解释工作，协助残疾人便捷办理相关手续。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1、资金保障：残疾人交通补贴所需资金列入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支出范围，

编入区残联年度部门预算。



2、项目管理制度：《关于印发<上海市残疾人交通补贴发放管理办法>的通

知》（沪残联〔2022〕44 号）中规定了申请对象和标准、申请流程以及宣传、

公开、疑义处理、退出等方面，明确了工作机制；《上海市闵行区残疾人联合

会机关内部管理制度汇编》对区残联的内部审批等流程做了规范，保证项目实

施。

3、资金管理制度：闵行区残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闵行区残疾人联

合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闵行区残联《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保证了资金支付审批流程、下拨至街道后的使用以及专项资金的专款专用。

六、风险因素分析

2026 年该项目预算为九个镇及莘庄工业区的预算，四个街道的残疾人交通

补贴由街道自行编制预算，由此给残疾人人数预测和补贴发放管理上带来困难，

因此需要更进一步进行前期调研，摸排符合残疾人交通补贴的人数，并加强发

放管理流程，保障项目顺利运行。

闵行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 11月 10日


